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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南安生态环境局对规范改造提升进行核验（附件 7），核验合

格后，下发补助资金。具体补助支付情况由乡镇（街道）汇总后

分别报市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备案。

（三）资金来源

泉州市级政策资金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扛起属地管理职责。乡镇（街道）负责把关、审核、

验收工作。申请补助的养殖场（户）必须位于可养区内，符合县

域养殖总量控制和布局规划相关要求。

（二）严格资金管理。切实加强项目资金管理，严禁未建先

补、未验先付，严禁滞留、挪用项目资金。对造假、虚报、套取

补助资金的养殖场和个人，涉嫌犯罪的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严肃

处理。

（三）注重宣传引导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加强政策宣传和技

术指导提高养殖场（户）环保意识和参与改造积极性，营造良好

氛围。

本方案自 2026年 6月 2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年 12月

31日止。

附件：1.生猪养殖户提升改造奖补资金安排表

2.生猪养殖户改造核验表

3.乡镇（街道）生猪养殖户改造验收表

4.南安市小型生猪规模养殖场规范提升奖补申请表

5.小型生猪规模养殖场规范提升验收表



— 7 —

6.乡镇（街道）小型生猪规模养殖场规范提升奖补

汇总清单

7.小型生猪规模养殖场规范提升核验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